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保險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立蓁  

訴訟代理人  高紫庭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

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

約」（下稱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下稱

系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

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

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

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

2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

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

00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

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

26日間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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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原告自得依系爭

附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175,000元、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

請求保險給付250,000元，共計425,000元，並請求自被告拒

絕理賠之日即112年12月6日起給付週年利率10%之遲延利息

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投保壽險並附加有系爭附

約1、系爭附約2，及原告確有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

日間之50日期間住院於羅東博愛醫院，且該期間住院屬住院

總日數達180日以上者等情並無意見，然本件保險契約之保

險事故並非只要原告有住院之事實即屬該當，尚需此住院之

事實符合「必須入住醫院診療」始足當之，而本件原告罹患

雙向情感性精神疾病，先前在日間病房期間大致病況相對穩

定，未見有長期在日間病房復健之必要性，原告應得藉由每

天的復健門診達到日間病房之相同效果，是原告本件住院並

無必要性，本件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並未發生，被告應

無庸給付保險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前於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

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

（即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

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

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

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

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

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

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

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

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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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遠雄人壽人身保險單、遠雄新

終身壽險保險契約、遠雄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遠雄

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精神科日間照護病房簽到紀

錄表、精神科團體活動出席紀錄表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21-179頁），且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0-281

頁），此情堪以認定。

(二)至被告雖辯稱原告前揭期間之住院尚無必要性，故雖有住院

之事實然無法認為保險事故業已發生等語，惟查本件前經將

原告歷來於羅東博愛醫院就診之病歷、住院紀錄、復健紀錄

等送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

結果略以：根據羅東博愛醫院病歷記載，原告於112年7月15

至112年9月26日期間，確實持續於該院精神間病房接受日間

住院治療，此為其完整日間病房住院期間（111年10月6日至

112年9月26日，共計355日）之最後階段。據病歷記載，日

間病房住院期間診斷為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

徵/雙緒障礙症，最近一次躁症發作，伴有精神病特徵。日

間病房是收治患有慢性、穩定的精神疾患病人，週一至週五

白天至醫院接受治療，夜間及星期例假日回到自己的住所，

為精神科重要的復健單位，依據病歷記載，原告於該期間仍

具不穩定之情緒，包括112年7月20日因家中生活事件感到擔

心主動找護理師會談並有哭泣情形，8月24日出現頭暈不舒

服、暈眩無力跌坐在地全身顫抖等身心症狀，9月11日因護

理師離職情緒波動大哭泣，9月15日主訴很想媽媽有想撞牆

衝動，情緒欠穩、坐立不安以及哭泣，需給予Anxicam 肌肉

注射針劑等。綜合上述臨床表現，顯示個案精神症狀尚未完

全穩定，仍需持續密集的復健治療及醫療監督，符合日間病

房住院治療之適應症。原告該期間之住院為其整體日間病房

住院期間之最後階段，期間接受密集且多元化復健治療包括

團體治療、職能治療、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護理照護等。

病歷顯示原告治療出席率極為穩定，幾乎每日參與1-3項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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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活動，整體治療參與度及配合度良好，社會功能及職業功

能有顯著改善。考量原告診斷為慢性精神疾病且病史複雜，

需要充分的復健治療期間以達到症狀穩定及功能恢復，該住

院日數屬合理範圍。羅東博愛醫院主治醫師對於原告之住院

判斷及處置符合精神醫學臨床常規。是原告於該期間之日間

病房住院治療確有其醫學必要性，住院日數合理，無其他治

療方式能完全替代日間病房所提供之密集且全面性復健治療

等語（見本院卷第337-342頁）。憑此即明確可見本件原告

於前揭50日期間住院治療，確屬有必要且無其他治療方式能

替代，是以，本件堪信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所約

定之保險事故確已發生，被告依約自應給付保險金予原告。

(三)而本件依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此次

住院50日，且屬住院已達180日後之住院，原告所得請求之

保險金依附約1為175,000元（2,000元×1.75倍×50日）、依

附約2為250,000元（1,000元×5倍×50日），又上開計算方式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76頁），則本件原告依約

總計能向被告請求425,000元，堪以認定。

(四)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

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

3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之保險契約並未明

確約定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明確期限，揆諸前開規

定，被告應於接獲原告交齊證明文件而申領保險金後15日內

給付，並於該15日期間經過後開始計算年利10%之遲延利

息，惟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究係於何時向被告申領

保險金，依原告所提之被告書函，僅能見被告係於112年12

月6日向原告表示拒絕賠付本件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13

頁），是本院依此證據，僅能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12月6日

前（含當日）已向被告通知保險事故之發生而申領保險金，

是本件原告所得請求遲延利息之起日，應為112年12月6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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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即112年12月21日）之翌日即112年12月22日，是原告

就前述保險金425,000元，併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契約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

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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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保險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立蓁  
訴訟代理人  高紫庭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間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原告自得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175,000元、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250,000元，共計425,000元，並請求自被告拒絕理賠之日即112年12月6日起給付週年利率10%之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投保壽險並附加有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及原告確有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間之50日期間住院於羅東博愛醫院，且該期間住院屬住院總日數達180日以上者等情並無意見，然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並非只要原告有住院之事實即屬該當，尚需此住院之事實符合「必須入住醫院診療」始足當之，而本件原告罹患雙向情感性精神疾病，先前在日間病房期間大致病況相對穩定，未見有長期在日間病房復健之必要性，原告應得藉由每天的復健門診達到日間病房之相同效果，是原告本件住院並無必要性，本件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並未發生，被告應無庸給付保險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前於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遠雄人壽人身保險單、遠雄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遠雄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遠雄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精神科日間照護病房簽到紀錄表、精神科團體活動出席紀錄表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179頁），且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0-281頁），此情堪以認定。
(二)至被告雖辯稱原告前揭期間之住院尚無必要性，故雖有住院之事實然無法認為保險事故業已發生等語，惟查本件前經將原告歷來於羅東博愛醫院就診之病歷、住院紀錄、復健紀錄等送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略以：根據羅東博愛醫院病歷記載，原告於112年7月15至112年9月26日期間，確實持續於該院精神間病房接受日間住院治療，此為其完整日間病房住院期間（111年10月6日至112年9月26日，共計355日）之最後階段。據病歷記載，日間病房住院期間診斷為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雙緒障礙症，最近一次躁症發作，伴有精神病特徵。日間病房是收治患有慢性、穩定的精神疾患病人，週一至週五白天至醫院接受治療，夜間及星期例假日回到自己的住所，為精神科重要的復健單位，依據病歷記載，原告於該期間仍具不穩定之情緒，包括112年7月20日因家中生活事件感到擔心主動找護理師會談並有哭泣情形，8月24日出現頭暈不舒服、暈眩無力跌坐在地全身顫抖等身心症狀，9月11日因護理師離職情緒波動大哭泣，9月15日主訴很想媽媽有想撞牆衝動，情緒欠穩、坐立不安以及哭泣，需給予Anxicam 肌肉注射針劑等。綜合上述臨床表現，顯示個案精神症狀尚未完全穩定，仍需持續密集的復健治療及醫療監督，符合日間病房住院治療之適應症。原告該期間之住院為其整體日間病房住院期間之最後階段，期間接受密集且多元化復健治療包括團體治療、職能治療、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護理照護等。病歷顯示原告治療出席率極為穩定，幾乎每日參與1-3項復健活動，整體治療參與度及配合度良好，社會功能及職業功能有顯著改善。考量原告診斷為慢性精神疾病且病史複雜，需要充分的復健治療期間以達到症狀穩定及功能恢復，該住院日數屬合理範圍。羅東博愛醫院主治醫師對於原告之住院判斷及處置符合精神醫學臨床常規。是原告於該期間之日間病房住院治療確有其醫學必要性，住院日數合理，無其他治療方式能完全替代日間病房所提供之密集且全面性復健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337-342頁）。憑此即明確可見本件原告於前揭50日期間住院治療，確屬有必要且無其他治療方式能替代，是以，本件堪信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所約定之保險事故確已發生，被告依約自應給付保險金予原告。
(三)而本件依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此次住院50日，且屬住院已達180日後之住院，原告所得請求之保險金依附約1為175,000元（2,000元×1.75倍×50日）、依附約2為250,000元（1,000元×5倍×50日），又上開計算方式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76頁），則本件原告依約總計能向被告請求425,000元，堪以認定。
(四)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之保險契約並未明確約定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明確期限，揆諸前開規定，被告應於接獲原告交齊證明文件而申領保險金後15日內給付，並於該15日期間經過後開始計算年利10%之遲延利息，惟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究係於何時向被告申領保險金，依原告所提之被告書函，僅能見被告係於112年12月6日向原告表示拒絕賠付本件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13頁），是本院依此證據，僅能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12月6日前（含當日）已向被告通知保險事故之發生而申領保險金，是本件原告所得請求遲延利息之起日，應為112年12月6日後15日（即112年12月21日）之翌日即112年12月22日，是原告就前述保險金425,000元，併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保險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立蓁  

訴訟代理人  高紫庭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

    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

    」（下稱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下稱系

    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

    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

    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

    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2

    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

    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

    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

    ）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

    日間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

    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原告自得依系爭附

    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175,000元、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請

    求保險給付250,000元，共計425,000元，並請求自被告拒絕

    理賠之日即112年12月6日起給付週年利率10%之遲延利息等

    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6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投保壽險並附加有系爭附

    約1、系爭附約2，及原告確有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

    日間之50日期間住院於羅東博愛醫院，且該期間住院屬住院

    總日數達180日以上者等情並無意見，然本件保險契約之保

    險事故並非只要原告有住院之事實即屬該當，尚需此住院之

    事實符合「必須入住醫院診療」始足當之，而本件原告罹患

    雙向情感性精神疾病，先前在日間病房期間大致病況相對穩

    定，未見有長期在日間病房復健之必要性，原告應得藉由每

    天的復健門診達到日間病房之相同效果，是原告本件住院並

    無必要性，本件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並未發生，被告應

    無庸給付保險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前於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

    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

    （即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2

    ）。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

    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

    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

    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

    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

    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

    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

    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

    住院期間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遠雄人壽人身保險單、遠雄新

    終身壽險保險契約、遠雄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遠雄

    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

    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精神科日間照護病房簽到紀

    錄表、精神科團體活動出席紀錄表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21-179頁），且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0-281

    頁），此情堪以認定。

(二)至被告雖辯稱原告前揭期間之住院尚無必要性，故雖有住院

    之事實然無法認為保險事故業已發生等語，惟查本件前經將

    原告歷來於羅東博愛醫院就診之病歷、住院紀錄、復健紀錄

    等送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

    結果略以：根據羅東博愛醫院病歷記載，原告於112年7月15

    至112年9月26日期間，確實持續於該院精神間病房接受日間

    住院治療，此為其完整日間病房住院期間（111年10月6日至

    112年9月26日，共計355日）之最後階段。據病歷記載，日

    間病房住院期間診斷為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

    /雙緒障礙症，最近一次躁症發作，伴有精神病特徵。日間

    病房是收治患有慢性、穩定的精神疾患病人，週一至週五白

    天至醫院接受治療，夜間及星期例假日回到自己的住所，為

    精神科重要的復健單位，依據病歷記載，原告於該期間仍具

    不穩定之情緒，包括112年7月20日因家中生活事件感到擔心

    主動找護理師會談並有哭泣情形，8月24日出現頭暈不舒服

    、暈眩無力跌坐在地全身顫抖等身心症狀，9月11日因護理

    師離職情緒波動大哭泣，9月15日主訴很想媽媽有想撞牆衝

    動，情緒欠穩、坐立不安以及哭泣，需給予Anxicam 肌肉注

    射針劑等。綜合上述臨床表現，顯示個案精神症狀尚未完全

    穩定，仍需持續密集的復健治療及醫療監督，符合日間病房

    住院治療之適應症。原告該期間之住院為其整體日間病房住

    院期間之最後階段，期間接受密集且多元化復健治療包括團

    體治療、職能治療、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護理照護等。病

    歷顯示原告治療出席率極為穩定，幾乎每日參與1-3項復健

    活動，整體治療參與度及配合度良好，社會功能及職業功能

    有顯著改善。考量原告診斷為慢性精神疾病且病史複雜，需

    要充分的復健治療期間以達到症狀穩定及功能恢復，該住院

    日數屬合理範圍。羅東博愛醫院主治醫師對於原告之住院判

    斷及處置符合精神醫學臨床常規。是原告於該期間之日間病

    房住院治療確有其醫學必要性，住院日數合理，無其他治療

    方式能完全替代日間病房所提供之密集且全面性復健治療等

    語（見本院卷第337-342頁）。憑此即明確可見本件原告於

    前揭50日期間住院治療，確屬有必要且無其他治療方式能替

    代，是以，本件堪信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所約定

    之保險事故確已發生，被告依約自應給付保險金予原告。

(三)而本件依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此次

    住院50日，且屬住院已達180日後之住院，原告所得請求之

    保險金依附約1為175,000元（2,000元×1.75倍×50日）、依

    附約2為250,000元（1,000元×5倍×50日），又上開計算方式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76頁），則本件原告依約

    總計能向被告請求425,000元，堪以認定。

(四)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

    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

    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

    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

    3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之保險契約並未明

    確約定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明確期限，揆諸前開規

    定，被告應於接獲原告交齊證明文件而申領保險金後15日內

    給付，並於該15日期間經過後開始計算年利10%之遲延利息

    ，惟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究係於何時向被告申領保

    險金，依原告所提之被告書函，僅能見被告係於112年12月6

    日向原告表示拒絕賠付本件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13頁），

    是本院依此證據，僅能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12月6日前（含

    當日）已向被告通知保險事故之發生而申領保險金，是本件

    原告所得請求遲延利息之起日，應為112年12月6日後15日（

    即112年12月21日）之翌日即112年12月22日，是原告就前述

    保險金425,000元，併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契約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

    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

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羅保險簡字第2號

原      告  蔡立蓁  

訴訟代理人  高紫庭律師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蔡炳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貳萬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於民國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下稱系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間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原告自得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175,000元、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請求保險給付250,000元，共計425,000元，並請求自被告拒絕理賠之日即112年12月6日起給付週年利率10%之遲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對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投保壽險並附加有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及原告確有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間之50日期間住院於羅東博愛醫院，且該期間住院屬住院總日數達180日以上者等情並無意見，然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事故並非只要原告有住院之事實即屬該當，尚需此住院之事實符合「必須入住醫院診療」始足當之，而本件原告罹患雙向情感性精神疾病，先前在日間病房期間大致病況相對穩定，未見有長期在日間病房復健之必要性，原告應得藉由每天的復健門診達到日間病房之相同效果，是原告本件住院並無必要性，本件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並未發生，被告應無庸給付保險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前於94年6月15日向被告保險公司投保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並附加「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1）、「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即系爭附約2）。依系爭附約1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保險金額2,000元之1.75倍即3,5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又依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於因疾病而住院治療時，就住院之第181日起應按投保之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1,000元之5倍即5,000元乘以住院日數計算被告應給付之保險金，而原告前於112年7月15日至112年9月26日之50日期間因精神疾病而住院接受治療，且此段期間屬於原告因病住院達180日後之住院期間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遠雄人壽人身保險單、遠雄新終身壽險保險契約、遠雄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遠雄真安心醫療保險附約、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診斷證明書、出院病歷摘要、精神科日間照護病房簽到紀錄表、精神科團體活動出席紀錄表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21-179頁），且上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0-281頁），此情堪以認定。

(二)至被告雖辯稱原告前揭期間之住院尚無必要性，故雖有住院之事實然無法認為保險事故業已發生等語，惟查本件前經將原告歷來於羅東博愛醫院就診之病歷、住院紀錄、復健紀錄等送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鑑定結果略以：根據羅東博愛醫院病歷記載，原告於112年7月15至112年9月26日期間，確實持續於該院精神間病房接受日間住院治療，此為其完整日間病房住院期間（111年10月6日至112年9月26日，共計355日）之最後階段。據病歷記載，日間病房住院期間診斷為重鬱症，復發，重度伴有精神病特徵/雙緒障礙症，最近一次躁症發作，伴有精神病特徵。日間病房是收治患有慢性、穩定的精神疾患病人，週一至週五白天至醫院接受治療，夜間及星期例假日回到自己的住所，為精神科重要的復健單位，依據病歷記載，原告於該期間仍具不穩定之情緒，包括112年7月20日因家中生活事件感到擔心主動找護理師會談並有哭泣情形，8月24日出現頭暈不舒服、暈眩無力跌坐在地全身顫抖等身心症狀，9月11日因護理師離職情緒波動大哭泣，9月15日主訴很想媽媽有想撞牆衝動，情緒欠穩、坐立不安以及哭泣，需給予Anxicam 肌肉注射針劑等。綜合上述臨床表現，顯示個案精神症狀尚未完全穩定，仍需持續密集的復健治療及醫療監督，符合日間病房住院治療之適應症。原告該期間之住院為其整體日間病房住院期間之最後階段，期間接受密集且多元化復健治療包括團體治療、職能治療、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及護理照護等。病歷顯示原告治療出席率極為穩定，幾乎每日參與1-3項復健活動，整體治療參與度及配合度良好，社會功能及職業功能有顯著改善。考量原告診斷為慢性精神疾病且病史複雜，需要充分的復健治療期間以達到症狀穩定及功能恢復，該住院日數屬合理範圍。羅東博愛醫院主治醫師對於原告之住院判斷及處置符合精神醫學臨床常規。是原告於該期間之日間病房住院治療確有其醫學必要性，住院日數合理，無其他治療方式能完全替代日間病房所提供之密集且全面性復健治療等語（見本院卷第337-342頁）。憑此即明確可見本件原告於前揭50日期間住院治療，確屬有必要且無其他治療方式能替代，是以，本件堪信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所約定之保險事故確已發生，被告依約自應給付保險金予原告。

(三)而本件依兩造間之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約定，原告此次住院50日，且屬住院已達180日後之住院，原告所得請求之保險金依附約1為175,000元（2,000元×1.75倍×50日）、依附約2為250,000元（1,000元×5倍×50日），又上開計算方式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76頁），則本件原告依約總計能向被告請求425,000元，堪以認定。

(四)按「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15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保險法第3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兩造之保險契約並未明確約定保險人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明確期限，揆諸前開規定，被告應於接獲原告交齊證明文件而申領保險金後15日內給付，並於該15日期間經過後開始計算年利10%之遲延利息，惟本件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究係於何時向被告申領保險金，依原告所提之被告書函，僅能見被告係於112年12月6日向原告表示拒絕賠付本件保險金（見本院卷第113頁），是本院依此證據，僅能認定原告至少於112年12月6日前（含當日）已向被告通知保險事故之發生而申領保險金，是本件原告所得請求遲延利息之起日，應為112年12月6日後15日（即112年12月21日）之翌日即112年12月22日，是原告就前述保險金425,000元，併請求被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兩造間系爭附約1、系爭附約2之契約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25,000元，及自112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羅東簡易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